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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研究用房实施绩效奖励的意见 

为了配合学院公共用房制度的改革，确实提高房源的使用效率，

经院务会讨论决定，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有偿使用的研究用房

按年按房源的使用效率进行奖励，具体奖励政策如下： 

1、原则：按其团队或个人使用学院有偿房源的效率进行奖励。

效率主要反映在教学和科研成果上，人均的成果越多，效益就越高。

对效益高的团队或个人的奖励在每年年终进行一次，结果用于抵充下

一年的用房有偿使用费。 

2、按其成果的性质和影响力打分（见附表１）， 然后将其总分

乘上系数 k得到团队或个人的抵充值（k值单位为元，根据学院每年

总的办学效率和每年的导向，由学院院务会讨论决定）。 

3、对有争议的问题或表１中未提及的但对学院和学校有重大影

响的标志性成果，每年年终由团队或个人向学院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，

然后由学院组织教授委员会进行审定和提出意见，最后由院务会决定

其相应的奖励分值。 

4、对连续三年及以上得不到任何奖励的团队或个人，学院将劝

其减少研究房源面积或退出房源或加倍收取用房有偿使用费。对每年

人均得奖极少的团队和个人，学院也将给予一定的警示，或视历年的

实际情况，采取相应的措施，包括减少研究房源面积或加倍收取用房



有偿使用费或劝其退出房源等，具体由院务会讨论决定。 

5、学院将开辟更多的临时研究用房，用于团队或教师临时完成

重要的科研项目，但最长期限不超过一年，如确实需要延长需重新申

请。申请临时用房三月以内的免除有偿使用费；三月到半年的减半收

取；半年到一年的正常收取有偿使用费，但也享受以上房源绩效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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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１：    

序

号 

成果名称或内容 分值    备注 

1 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30-100 按等级和贡献大小分配 

2 高倍引论文 30-50 按１％或千分之一计算 

3 世界顶端杂志发表论文 30-50 按子刊和正刊 

4 一区论文（含指导学生发表） 20 正式收录 

5 二区论文（含指导学生发表） 10 正式收录 

6 发明专利而且获得应用或转让 10-30  

7 专利成果产业化，批量推向市场 50-100  

8 发明专利 2  

9 三区或四区论文（含指导学生发表） 2-5 正式收录 

10 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大奖（公认或学校认可） 20  

11 指导学生获得省部级大奖（公认或学校认可） 10  

12 指导学生获省部级及以上优秀论文 10-20  

13 出版有影响的专著或教材 10-20  

14 创建有影响力的国际联合实验室或国际合作教育项目 30-50 对主要贡献者一次性奖励 

15 创建有影响力的省部级及以上平台项目 30-100 对主要贡献者一次性奖励 

16 专业通过国际认证 30-50 对主要贡献者一次性奖励 

17 为学院引进额外的学院可使用的经费（10 万元） 10 对主要贡献者一次性奖励 

18 优秀学士导师或就业指导教师 2  

19 发表教研论文 2-5  

20 宣读并发表行业或学科公认的高端论文 2-5 各学科定 1-3 会议和杂志 

21 其它优秀成果或亮点 X  另行申请 

 


